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
做好2026年度全区高层次急需紧缺特殊人才

直接评审高级职称工作的通知

各市、县（市、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区直各单位人事部门，各评委会组建单位人事部门：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职称评审管理服务暂行办法的通知》（桂人社规〔2021〕11号）、《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我区高层次急需紧缺特殊人才直接评审高级职称工作的通知》（桂人社规〔2023〕6号）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进一步做好我区职称工作的通知》（桂人社规〔2025〕9号）（以下简称文号）等有关文件精神，现就做好2026年度全区高层次急需紧缺特殊人才高级职称评审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范围和批次

（一）申报范围

按桂人社规〔2023〕6号第一条和桂人社规〔2025〕9号第四条有关规定执行。
（二）申报批次

2026年度全区高层次急需紧缺特殊人才高级职称评审工作分两次进行，上、下半年各组织一次评审工作。

二、申报途径和方式
（一）申报途径
申报人应通过其人事劳动关系所在单位申报。除银行、保险公司等法律法规明确规定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分支机构外，申报人不得选择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分支机构作为申报单位。民营企业和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专业技术人员，按照桂人社规〔2021〕11号第二十一条规定的途径申报。

（二）申报方式

实行网上申报。申报人登录广西专业技术人员职称管理服务平台进行申报。
三、审核推荐程序
（一）个人提交申请。申报人应当按照职称信息化申报要求，在规定时限内（上半年应于5月25日前，下半年应于8月31日前）自行登录职称申报系统提交申报材料，申报人对其申报材料的真实性负责。申报人须分别于5月25日前或于8月31日前取得课题、论文、奖项、业绩、专利等上述申报材料的论文公开发表、课题结题、证书或红头文件等终结性材料证明。

（二）单位审核推荐。
1．申报人所在单位要严格按照桂人社规〔2021〕11号文件第二十条规定的程序及要求进行审核推荐，并据实填写《高级职称审议推荐情况表》（附件），在规定时限内（上半年应于6月8日前，下半年应于9月13日前）上传至申报系统。

2．申报人所在单位严把推荐关，可根据需要自行委托高等院校同行专家对申报人的研究成果进行鉴定。专家所在学科应在全国最新一轮学科评估中评估结果获得B级及以上档次。鉴定意见作为是否推荐或评审的重要参考。同行专家的职称应与所申报职称的系列、专业一致。

3．事业单位工作人员适用本通知申报直接评审高级职称，可不受单位岗位结构比例的限制。

（三）主管部门审核。自治区行政主管部门或设区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负责对单位推荐的申报人情况进行审核推荐。没有主管部门的，由用人单位履行主管部门相应职能。非公经济组织申报人员按属地原则，由注册地设区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审核推荐。凡推荐至广西壮族自治区高层次急需紧缺特殊人才直接评审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的申报材料，均须由推荐部门出具单位推荐函并加盖单位公章，并在规定时限内（上半年应于6月15日前，下半年应于9月30日前）报送至评委会。
四、评审组织要求
（一）评审委员会设置。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设置“2026年广西高层次急需紧缺特殊人才直接评审高级职称评委会（上半年）”和“2026年广西高层次急需紧缺特殊人才直接评审高级职称评委会（下半年）”。
（二）组织答辩。申报人应按规定时间及要求参加评委会组织的答辩。

（三）评审结果公示。直接评审高级职称评审结果应进行二次公示，公示期不少于5个工作日。
（四）评审结果确认。直接评审高级职称评审结果公示无异议的，由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按程序确认。
五、联系方式

（一）评委会联系方式：0771—5866234
（二）平台技术联系方式：0771—5505012
附件：××单位    同志高级职称审议推荐情况表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2026年4月24日

（此件公开发布）

附件

××单位     同志高级职称审议推荐情况表

	序号
	专家

姓名
	单位及职务
	职称名称
	职称级别
	职称系列
	答辩考评情况

	1
	
	
	
	
	
	（通过/不通过）

	2
	
	
	
	
	
	

	3
	
	
	
	
	
	

	4
	
	
	
	
	
	

	5
	
	
	
	
	
	

	...
	
	
	
	
	
	

	投票结果
	采用无记名的方式进行投票，本次投票应到X人，实到X人，同意X人，不同意X人，同意推荐票数为X票，超过投票总数的2/3。

	审议小组出具答辩考评意见
	

	审议小组审议推荐意见
	    经审议，XXX同志.........，本审议小组同意推荐。

     审议小组成员签名：

    年   月   日

	公示情况
	已于20XX年X月X日至X月X日公示，且公示无异议/公示有异议，已经接到X件举报件，经核实XXXX，举报情况属实，不符合评审条件及程序要求....。

	单位推荐

意见
	经过审核审议、单位内部公示等程序，XX同志符合《XXX评审条件》（文号）且公示无异议，同意按照程序推荐/因XX原因（如不符合评审条件/审议不通过/具有其他不宜推荐情形），不推荐。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注意事项:

1．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职称评审管理服务暂行办法>的通知》（桂人社规〔2021〕11号）第二十条“审议推荐小组一般由单位领导和专业技术人才组成，不少于5人，其中专业技术人才不得少于2/3......”此表请所在单位盖章后前将PDF扫描版上传至于系统。如审议推荐小组数量不足，没有单位领导参加或者专业技术人员数量不足或级别达不到所申报职称的界别，视为程序不符合，请各环节审核单位将申报材料退回个人。

2．公示有举报，核实后不属实或者不影响申报的，可以推荐，如举报属实且不符合申报条件及程序要求的，不得推荐，请单位做好申报人的解释工作，并将本表存档并妥善保管。

3．单位审议推荐环节的顺序为：审核审议（含答辩）、单位内部公示、单位推荐，请按照顺序完成规定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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